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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局業務協調會議」，絕非媒體報導所述二機關間有爭執不滿之情形。上開會議邀集法務部檢察

司、最高法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及調查局相關人員，就爭議問題進行討

論並達成共識，認為仍應由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偵查主體即檢察官就個案情節審酌判斷，依法指揮偵

辦。法務部日後將更積極整合檢察機關、廉政署、調查局之整體肅貪能量，由檢察官主導，統合廉

政署與調查局之辦案專長，以發揮交叉火網、分進合擊共同打擊貪瀆犯罪之功能，期能開創廉政新

紀元。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唐山就伊朗發展核武可能牽動中東緊張情勢

，並影響能源價格及經濟發展，建請政府及早規劃能源安全及

民生經濟之穩定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76） 

陳委員就伊朗發展核武可能牽動中東緊張情勢，並影響能源價格及經濟發展，建請政府及早

規劃能源安全及民生經濟之穩定方案問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中東緊張情勢若持續升高，政府將採取下列措施因應： 

(一)倘國際油價持續上漲，將啟動多元吸收緩和機制，各部會並將針對特定對象實施差價補

貼。 

(二)加強節約用油措施（例如：產業結構轉型、發展低耗能新興產業、提升附加價格率與強

化產業能源效率管理等）。 

(三)國內石油安全存量超過 120 天，必要時協調業者適度增加安全存量。 

(四)伊朗原油占我國進口比例僅 4.3%，必要時協調業者配合政府政策，增購原油。 

(五)必要時依據「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進入緊急時期。公告實施石油管制、配售、價

格限制及安全存量之調整、提撥及運用措施之期間。 

二、政府將持續關注中東情勢對油價影響及後續發展，以採取必要因應措施。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配套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2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67） 

李委員就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配套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建構多層次老人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內政部主責辦理之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以房養老

），業已獲財政部同意由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試辦第一年所需經費 3,300 萬元。鑑於國內尚無

有關本制度之實務經驗，初期規劃辦理模式包含：(1)採公益型，由政府出資；(2)試辦對象

為 65 歲以上單身國民擁有不動產，無繼承人，且因不動產價值超出社會救助法規定，致未能

符合社會救助者；(3)試辦規模 100 人，並優先以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等 4 市為


